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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锦泓时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前期非公开发行有关事项的问询函 

    

锦泓时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： 

2020年8月18日，你公司提交发布《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被司法冻

结的进展公告》称，控股股东于2018年为了帮助公司顺利推进非公

开发行股票项目，无偿以个人名义分别与一村资本、昆山威村签署

了《收益保障协议》。现因合同纠纷，一村资本和昆山威村分别向

上海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请，要求控股股东支付补偿款等并申请财产

保全，冻结了控股股东持有的公司股份。经事后审核，根据本所

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17.1条等有关规定，请公司对如下事项进一步

核实并补充披露。 

一、请公司核实除一村资本和昆山威村外，控股股东是否与其

他非公开发行的认购方签订《收益保障协议》，补充披露控股股东

与相关方签订的《收益保障协议》的具体内容，并核实相关事项是

否按规定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，公司前期相关信息披露是否存在重

大遗漏。 

二、目前，控股股东王致勤和宋艳俊分别持有公司26.81%和

20.93%的股份，二人所持股份已全部被冻结。请公司向控股股东核

实截至目前股权冻结事项的进展情况，是否可能对公司控制权稳定



 

性产生影响。 

三、请公司说明，

而未披露的事项，是否涉及上市公司的其他利益安排

事项对公司自身利益及生产经营可能产生的影响

请你公司于 2020

26 日之前以书面形式回复我部

务。 

 
 
 
 
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，前述非公开发行方案中是否存在其他应披露

是否涉及上市公司的其他利益安排，

事项对公司自身利益及生产经营可能产生的影响。 

2020 年 8月 19日披露本问询函，并于

日之前以书面形式回复我部，同时按要求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

二〇二〇年八月十八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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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案中是否存在其他应披露

，并评估相关

并于 2020 年 8月

同时按要求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

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

年八月十八日 


